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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期货业务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大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纤维板

期货合约交易行为，根据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》和《大

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期货合约》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交易所、会员、客户、指定交割仓库、指定质量检

验机构、指定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及期货市场其他参与者应当

遵守本细则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未规定的，按照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

执行。

第二章 合约主要条款和相关参数

第四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的质量标准详见附件 1

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交割质量标准（F/DCE FB003-2026）》。

第五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采用实物交割。

第六条 纤维板指定交割仓库分为基准交割仓库和非基准

交割仓库（详见附件 2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指定交割仓库名

录》），交易所可视情况对纤维板指定交割仓库进行调整。

第七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合约月份为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
7、8、9、10、11、12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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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交易单位为 10立方米/手。

第九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报价单位为元（人民币）/立方米。

第十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最小变动价位为 0.5元/立方米。

第十一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大下单数量

为 1000手。

第十二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、涨跌停板幅

度和持仓限额，按照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》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合约月份第 10

个交易日。

第十四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最后交割日为最后交易日后

第 3个交易日。

第十五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交易代码为 FB。

第三章 交割与结算

第一节 一般规定

第十六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适用期转现交割和一次性交割，

具体流程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大连商品交易

所交割管理办法》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》相关规

定。

一次性交割只允许采用标准仓单交割。

第十七条 纤维板期货合约的交割单位为 10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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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纤维板标准仓单分为仓库标准仓单和厂库标准

仓单。

第十九条 对于生产工艺为连续压机且生产厂家具备交易

所厂库资格的产品，如参与仓库交割，货主能够提供该厂库出

具的生产证明原件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材料且仓库予以认可

的，产品升贴水为“0 元/立方米”；如在本厂库交割，产品升

贴水为“0元/立方米”。

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情况，产品升贴水为“-250元/立方

米”。

本条规定的产品升贴水的差价款由货主同指定交割仓库结

算。

第二十条 纤维板包装应按照生产厂家现货习惯打捆，每批

货物各捆数量相同，外围覆盖防潮塑料层。交割时应按捆入库，

不足一捆的应按照交割质量标准进行包装，该捆数量可以与该

批货物其他各捆数量不同。实际交割总数量不得少于标准仓单

对应货物总量。

第二十一条 纤维板包装物价格包含在纤维板期货合约价

格中。

第二十二条 纤维板交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第二十三条 纤维板交割手续费、取样及检验费、仓储费等

费用由交易所另行规定并公布，无损耗费。

第二节 标准仓单交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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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标准仓单生成、流通、注销等相关业务，本细

则未规定的，适用《大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》相关

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会员办理交割预报时，应当按 5元/立方米向交

易所交纳交割预报定金。

第二十六条 办理完交割预报的货主在发货前，应当将车船

号、品种、数量、到货时间等通知指定交割仓库，指定交割仓

库应当合理安排接收商品入库。

第二十七条 指定交割仓库应当委托交易所指定的质量检

验机构对入库商品进行质量检验。检验费用由货主承担，由指

定交割仓库负责转交。

第二十八条 纤维板的质量检验应以同一厂家、同一规格、

生产日期在连续 3（含 3）个自然日内进行组批，每批 200立方

米，超过 200立方米的应分若干批检验，不足 200立方米的按

一批检验。

第二十九条 交易所指定的质量检验机构完成入库纤维板

质量检验后，应当出具检验报告正本一份，副本三份，并将正

本提交指定交割仓库，向交易所和货主分别提交副本一份。

第三十条 指定交割仓库应当按照交易所有关规定对入库

纤维板的厂家、批号、质量、包装及相关材料和凭证进行验收。

第三十一条 纤维板收发数量以指定交割仓库核对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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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纤维板商品生产日期不得早于标准仓单申请

注册日前第 60个自然日。

第三十三条 纤维板标准仓单在每年的 3、9月份最后 1个

交易日之前应当进行标准仓单注销。

第三十四条 纤维板从仓库出库时，持有《提货通知单》或

者提货密码的货主应当在实际提货日 3 个自然日前与指定交割

仓库联系有关出库事宜，并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 10个工作日内

（含当日）到指定交割仓库提货。

第三十五条 货主对仓库出库商品质量有异议的，首先与仓

库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货主应当在标准仓单注销之日起 10

个工作日内且货物已交付但未出库的情况下，以书面形式向交

易所提出复检申请。复检申请应当说明仓库名称和需要复检的

商品数量、质量指标、生产厂家、生产日期和货物所在垛位号

等，留存联系方式，并加盖货主公章。未在规定时间内以规定

方式提出申请的，视为货主对出库商品质量无异议。交易所委

托指定质量检验机构进行复检，复检结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。

复检费用由货主先行垫付。复检结果与交割质量标准相符的，

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（检验费、差旅费、仓储费和倒垛费等）、

抽样损耗由货主负担；不相符的，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（检验

费、差旅费、仓储费和倒垛费等）、抽样损耗由仓库负担，仓

库可以换货或者回购，回购货款=最近交割月交割结算价的

120%×复检不符合交割质量标准的商品数量。若换货，仓库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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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在收到争议复检报告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货。交易所委托

指定质量检验机构对所换货物进行检验，若所换货物符合交割

质量标准，则货主不得拒收，并应当在收到换货质检报告后 10

个工作日内到仓库提货，逾期未提货的，仓库不保证全部商品

质量符合期货标准。换货产生的相关费用（检验费、仓储费和

倒垛费等）、抽样损耗由仓库承担。若所换货物仍不符合交割

质量标准，则仓库应当回购，回购货款=最近交割月交割结算价

的 120%×换货检验不符合交割质量标准的商品数量，相应货物

归仓库所有。

货主对纤维板是否为连续压机厂库生产的产品有异议的，

由该产品生产厂库进行判定，以厂库判定为准，经厂库判定为

非本企业产品，厂库应当在 15个工作日内换货。

第三十六条 纤维板从厂库出库时，货主应当在标准仓单注

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7个自然日内（含当日）到厂库提货。

厂库应当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7 个自然日内

（含当日）开始发货。

当货主接货量大于等于 200立方米时，在标准仓单注销日

后（不含注销日）1个自然日内（含当日），货主可以与厂库联

系，在 12mm、15mm和 18mm中选择发货产品厚度，否则，厂

库有权自行决定发货产品厚度。货主所选每种厚度产品数量不

低于 200立方米的，厂库有义务按照货主的选择提供货物。



7

纤维板从厂库出库时，厂库应当在货主的监督下进行抽样，

经双方确认后将样品封存，并将样品保留至样品封存日后的 30

个自然日。

货主对厂库出库商品质量有异议的，首先与厂库协商解决。

协商不成的，货主应当在按照规定封存样品（不含当日）后的

10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交易所提出复检申请。交易所委

托指定质量检验机构对封存的样品进行复检，并以该样品检验

结果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。本款未规定的，参照适用本细则第

三十五条第一款有关规定。

第三十七条 厂库可以通过自报换货差价的方式提供除交

割质量标准外不同规格、不同质量的纤维板供货主换货。提供

换货的厂库应于每个月倒数第三个交易日闭市前，向交易所提

交下个月可用于换货的纤维板规格、质量、最低换货数量及换

货差价，交易所在该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在网站公布。对已经自

报换货差价的厂库，若未提交撤销申请，且逾期未报，视为厂

库同意下个月按照该换货差价执行。

货主提货时，对期货交割货物质量、数量无异议的，视为

期货交割完成。期货交割完成后，货主如有需求，可在厂库提

供的换货产品规格和质量范围内选择换货，换货数量不低于厂

库自报的最低换货数量的，厂库有义务进行生产并按照公布的

换货差价与客户结算差价款。换货属于货主与厂库自愿现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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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交易所对所换货物数量及质量和换货差价款支付不承担责

任。

第三十八条 厂库以不高于日发货速度向货主发货时，货主

因运输能力等原因无法按时提货，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滞纳金。

滞纳金按照如下方法确定：

（一）从开始提货之日（含当日）起，每日按照截至当日

应提而未提的商品数量乘以相应的滞纳金标准计算出当日滞纳

金金额；

（二）直至完成提货之日（不含当日），在加总每日滞纳

金金额的基础上，计算出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的滞纳金总额。

滞纳金标准为 2元/立方米•天。

第三十九条 在提货期限届满之日后（不含当日）且在标准

仓单注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22个自然日内（含当日）到厂

库提货，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滞纳金，厂库仍应按照期货标准

承担有关的商品质量、发货时间和发货速度的责任，直至发完

全部期货商品。

滞纳金按照如下方法确定：

（一）从提货期限届满之日（含当日）起，每日按照截至

当日应提而未提的商品数量乘以相应的滞纳金标准计算出当日

滞纳金金额；

（二）直至完成提货之日（不含当日），在加总每日滞纳

金金额的基础上，计算出货主应当向厂库支付的滞纳金总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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滞纳金标准为 2元/立方米•天。

第四十条 货主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（不含注销日）的 22

个自然日后（不含当日）到厂库提货，货主向厂库支付滞纳金，

同时厂库将不再按照期货标准承担有关的商品质量、发货时间

和发货速度的责任。

滞纳金金额=2元/立方米•天×全部的商品数量×22天

第四十一条 厂库未按规定的日发货速度发货，但按时完成

了所有商品的发货，厂库应当向货主支付赔偿金。

赔偿金金额=该商品最近已交割月份一次性交割结算价×

按日出库速度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×5%

第四十二条 厂库未按时完成所有商品的发货，在按本细则

第四十一条规定进行赔偿的基础上，同时还应当向货主支付赔

偿金，赔偿金金额=该商品最近已交割月份一次性交割结算价×

按商品总量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×5%；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

处理：

（一）交易所向货主提供其它厂库或其它地点的相同质量

和数量的现货商品，并承担调整交货地点和延期发货产生的全

部费用。

（二）交易所无法提供上述商品时，向货主返还货款并支

付赔偿金。

返还货款和赔偿金的金额=该商品最近已交割月份一次性

交割结算价×按商品总量应发而未发的商品数量×1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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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条 当厂库发生本细则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中

的违约行为时，首先由厂库向货主支付赔偿金。厂库未支付的

或者支付数额不足的，交易所按照《大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

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的，交易所按照《大连商品交

易所违规处理办法》和其他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四十五条 本细则解释权属于大连商品交易所。

第四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实施。

附件 1：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交割质量标准 (F/DCE

FB003-2026).docx

附件 2：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指定交割仓库名录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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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交割质量标准

(F/DCE FB003-2026)

1.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1.1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的纤维板质量

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包装、运输要求等。

1.2本标准适用于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期货合约交割标

准品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

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

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

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GB/T 11718-2021中密度纤维板

GB 18580-2025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

释放限量

3.术语和定义

应符合 GB/T 11718-2021中术语和定义的有关规定。

4.质量要求

4.1外观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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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面应砂光，且符合如下要求：

名称 质量要求

分层、鼓泡或炭化

不准许

局部松软

板边缺损

油污斑点或异物

压痕

4.2规格尺寸

项目 单位 要求

长度 mm 2440

宽度 mm 1220

厚度 mm 12、15、18

4.3尺寸偏差、密度及偏差和含水率

性能 单位
公称厚度

12mm、15mm、18mm

厚度偏差 mm ±0.30

长度与宽度偏差 mm/m ±2.0

垂直度 mm/m ＜2.0

密度 g/cm3 0.65-0.80

板内密度偏差 % ±10.0

含水率 % 3.0-13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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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张砂光板内各测量点的厚度不应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

±0.15mm。

4.4物理力学性能

性能 单位
公称厚度

12mm 15mm、18mm

静曲强度 MPa ≥26.0 ≥24.0

弹性模量 MPa ≥2500 ≥2300

内胶合强度 MPa ≥0.50 ≥0.45

吸水厚度膨胀率 % ≤15.0 ≤12.0

表面胶合强度 MPa ≥0.60 ≥0.90

4.5甲醛释放限量

甲醛释放限量值≤0.124mg/m3。

5.检验及判定

5.1外观质量、规格尺寸、物理力学性能检验方法、抽样方

法及判定规则按照 GB/T 11718-2021中相关要求执行。

5.2甲醛释放限量抽样方法按照 GB/T 11718-2021中相关要

求执行，检验方法及判定规则按照 GB 18580-2025中相关要求

执行。

6.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按照 GB/T 11718-2021的要求执

行。

7.附加说明

本标准由大连商品交易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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